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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师院教字〔2021〕29 号

关于公布2021年校级教学成果奖评审结果的
通 知

各二级学院、各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开展 2021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，

教务处组织开展了 2021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的申报评审工作。校

内各单位积极申报，共申报项目 30 项。经过组织专家初评，学

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评审，共评出校级教学成果奖共 19 项，其中，

特等奖 3 项，一等奖 5 项，二等奖 11 项，现予以公布。

附件：咸阳师范学院 2021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成果一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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